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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经营性服务价格管理办法
（2001年12月31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134号公布　根据2017年1月10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260号公布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改）
 
　　第一条　为了规范经营性服务价格行为，维护服务市场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经营性服务价格，是指依法取得经营资格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以下简称经营者），以盈利为目的，利用其场所、设施、技术、信息、知识、劳务等，向消费者提供单独项目或者综合项目服务的收费。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经营性服务价格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经营性服务价格管理。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做好经营性服务价格管理工作。
　　第五条　经营性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价格管理形式。
　　第六条　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及有权机关授权外，下列经营性服务价格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审定和批准：
　　（一）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营性服务项目价格；
　　（二）垄断行业在一定区域内独家或者只有少数几家经营，未能形成充分竞争的经营性服务项目价格。
　　其他经营性服务价格均实行市场调节。
　　第七条　属于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性服务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服务市场价格秩序混乱或可能导致服务市场价格秩序混乱，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规定的价格管理权限，采取一定时期内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和实行提价申报制度或者调价备案制度等措施干预。
　　第八条　收费范围涉及全省的，具有垄断性质的经营性服务价格标准以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营性服务价格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管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他经营性服务价格标准，由各市（州）、县（市）价格主管部门管理（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性服务价格必须严格审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确立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一）行政机关利用行政职权变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的；
　　（二）凭借垄断地位分解或者转移业务重复收费的；
　　（三）经营性服务项目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
　　（四）未按国家规定取得提供服务资质认证的；
　　（五）没有规范具体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或者没有服务承诺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明令禁止的。
　　第十条　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性服务价格的制定和调整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据国家统一定额及具体规定、当地社会平均水平（指可与社会其他行业相比较的成本、费用项目）、成本、费用的历史平均水平（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核定；
　　（二）按国家税法规定核加税金；
　　（三）按净资产（属于公用性、公益性收费部分，扣除国家拨款和社会赞助部分）利润率最高不超过国家规定的银行贷款利率或按成本（含销售、财务、管理三项费用）利润率最高不超过5％核定（国家鼓励发展的经营性服务价格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四）同毗邻省、市同类经营性服务价格衔接；
　　（五）同一经营性服务项目在同一区域执行统一价格（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除外）；
　　（六）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经营性服务价格，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一次上调幅度不得超过30％；
　　（七）对重要的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经营性服务价格，在制定和调整前必须实行听证会制度，征询有关方面代表的意见；
　　（八）审定新的经营性服务价格时，可确定一定时间的试行期，试行期不得超过2年，试行期满后确定是否制定该收费项目。
　　第十一条　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性服务价格的制定和调整，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及有权机关授权外，由业务主管部门报价格主管部门审定，重要的由价格主管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
　　第十二条　政府定价的经营性服务价格，经营者必须遵照执行；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性服务价格，经营者可在规定幅度内制定或调整价格。
　　第十三条　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及有权机关授权外，各级业务主管部门转发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涉及经营性服务价格的文件，必须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方可下发执行。
　　第十四条　经营者制定和调整属于市场调节的经营性服务价格时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制定无具体服务内容或者与服务内容不相称的经营性服务价格；
　　（二）不得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明令禁止收费的经营性服务价格；
　　（三）不得制定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经营性服务价格；
　　（四）不得超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特殊情况下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服务以市场平均价格水平或平均差价率、平均利润为基础的浮动幅度；
　　（五）不得在服务行为实施之中随意变更经营性服务价格。
　　第十五条　经营者对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性服务价格有提出调整建议的权利。
　　第十六条　经营者必须在经营服务场所公布经营性服务价格，不公布经营性服务价格的，消费者有权拒付不明价款。
　　第十七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对违反经营性服务价格管理行为实施社会监督的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及时受理消费者对经营性服务价格的投诉。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经营者不执行政府定价、不在政府指导价规定的幅度内制定或调整价格、不执行政府制定的经营性服务价格干预措施和紧急措施的，价格主管部门可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条　价格管理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超越定价权限，擅自制定或调整经营性服务价格的，价格主管部门可以责令改正并予以通报批评。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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